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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瑞华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监管服务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

合同编号：2019Z0890-JGFWBC02
2020年__月

本编号为2019Z0890-JGFWBC02的《光大·瑞华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2020年___月___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共同签署：

甲      方：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桂军
住      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555号 

乙      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鹏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
以上主体单独称“一方”，合称“双方”。
鉴于：
I甲方为依法成立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有权依法开展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拟作为信托受托人发起设立“光大·瑞华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或“本信托计划”)。 
II乙方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提供专业的房地产信托投资第三方监管服务的能力。
III甲方以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按照信托计划之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投资运作，通过投资平潭荣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份额最终间接投资于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投资开发的若干个房地产项目，并按照相关交易文件的约定有权对该等房地产项目及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股东（如涉及）的银行账户、证章照等进行监管。

IV甲方就上述投资有关的监管事宜委托乙方为其提供监管服务，乙方同意接受该等委托。
V 甲、乙双方已于2019年11月4日共同签署编号为2019Z0890-JGFW01的《光大·瑞华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监管服务协议》（以下称“监管服务协议”）及于2020年7月共同签署编号为2019Z0890-JGFWBC01的《光大·瑞华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以下称“补充协议一”）。

为进一步明确双方基本权利义务，双方本着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监管服务事宜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照履行。

1定义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 本协议中的用语的涵义与原协议相同。
2修改原协议第2条关于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的约定：
原协议约定：“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即各标的项目乙方监管人员向甲方发送申请邮件的邮箱）具体如下：
（1）合肥项目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为：kzjghefei02@163.com

（2）武汉项目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为：kxjgwuhan03@kx-amc.com”
现修改为： “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即各标的项目乙方监管人员向甲方发送申请邮件的邮箱）具体如下：
（1）合肥项目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为：kzjghefei02@163.com

（2）武汉项目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为：kxjgwuhan03@kx-amc.com
（3）上海项目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为：kxjgshanghai02@kx-amc.com”
3其他
3.1本协议为对《监管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一》关于本次项目相关事项的有效补充, 前述文件关于本次项目相关事项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执行; 本协议未约定事项按照前述文件的约定执行。
3.2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3.3如果本协议的某条款被宣布为无效，不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的效力。
3.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变更、解除、终止须经双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进行。
3.5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3.6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为编号为【2019Z0890-JGFWBC02】的《光大·瑞华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签署页）
甲方：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2020年_____月_____日
附件 第三个标的项目（上海项目）基本情况

SPV公司名称

正阊（苏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名称

上海正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目标项目基本情况
	地块、四至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亭组团JDC3-0601、JDC3-0602单元35-07地块
东至地块边界,西至百安公路,南至雅丹路,北至车站河

	出让面积（㎡）
	19392.70
	容积率
	1.8
	计容建筑面积（㎡）
	34906.86 

	用地性质
	住宅
	商住比例
	0%
	限高/低（m）
	18-50M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35%
	全装修住宅比例要求
	/

	其他条件
	1、住宅下限344套，中小套型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地块住宅总建筑面的 80%；
2、保障房面积5%（1745.34平）         


是否设置土地抵押：是
土地后置抵押：目标投资项目土地在合伙企业对目标项目第一笔款投资后的6个月内完成第一顺位抵押于信托；银行贷款批复取得后可解除，以便获取银行贷款 ，如在对目标项目第一笔款投资后6个月内就获取了银行批复，则无需抵押于信托，后续直接抵押于银行；

是否设置开发进度考核：是

预售： 合伙企业对SPV第一笔资金进入后的12个月内。
标的项目监管协议：编号为2019Z0890-SHJG01的《上海嘉定安亭项目监管协议》

其他：/

请确保要素信息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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